附件1
2026年广东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鹤山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项目
申报指南

一、项目名称
2026年广东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鹤山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项目
二、工作目标
1.开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惠企行动，面向创新主体提供低成本、普惠性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2.面向辖区重点研发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公共服务支撑重点产业链核心技术攻关，建立“陪伴式”服务模式。
三、项目任务
1.面向辖区至少20家次的创新主体提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形成至少1件公共服务典型案例。
2.支持1家重点研发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公共服务支撑重点产业链核心技术攻关。
3、开展1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及规范非正常专利申请相关主题宣讲培训、1场商标品牌培育及运用培训、1场专利转化运用相关培训，组织开展2场知识产权相关外出交流活动。
4、制作1条知识产权宣传视频。
四、项目数量及实施周期
本项目计划立项1项，项目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0万元，项目实施周期至2026年11月15日结束。
五、项目申报主体及条件
合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类技术创新中心、产学研基地、制造业集聚园区重点产业园区；省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重点实验室等；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推广潜力较强的企业等创新主体；各类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或平台、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相关产业领域行业组织等。
六、申报材料
[bookmark: _GoBack]（一）《2026年广东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鹤山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项目申报书》；
（二）法人资格证书复印件；
（三）近两年的财务报表；
（四）承担过相同或相类似工作证明；
（五）资金测算明细申报表；
（六）其他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等。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七、其他事项
（一）本次申报及评审结果将作为确定我市2026年知识产权促进类资金储备项目入库名单的重要依据。我局将依据2026年省局下达的知识产权专项资金文件、实际到位资金额度及相关规定等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本次评审项目是否立项。
（二）对申报书相关内容填写要求：申报单位在填写目标任务及工作内容部分时，可在我局对此项目任务的总体要求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谋划一些能体现对此项目任务总体要求的具体工作；在计划进度部分，统一按2026年1月起至2026年11月止；在预期成果及考核指标部分，要与具体工作相对应，要能真实反映此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效益，不要随意扩大项目成果，更不要将一些全省或本区域整体性的成果作为此项目的预期成果；在项目经费预算部分，预算要合理和细化，哪项活动多少人力支出、多少硬件支出等要明确。
（三）合同管理：项目立项后，市场监管部门与承担单位签署项目合同书，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依据。
（四）项目检查验收：市场监管部门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检查要求提供项目实施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材料，配合开展实地检查。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总结并申请验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工作成果，由市场监管部门验收，验收通过后，方可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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